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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权属来源证明（份额制）

小榄镇XXX集体经济组织于XXX年XXX月XXX日分配地块给XXX户作建房之用，分配用地份额XXX平方米（提供具体依据）。户主（XXX）户籍号XXXX，户内享受宅基地分配的成员XXX（户主）、BBB（儿子）、AAA（女儿）、XXX（妻子，已故）共XXX人。XXX在小榄镇XXX建房，使用面积XXX平方米（以XXX名义申领土地使用证XXX号，领证面积/旧屋没申领面积为XX平方米）。AAA名下无宅基地，日后XXX与AAA为一户，现BBB申请独立分户。该户家庭成员一致同意BBB将小榄镇XXX(具体地址）待建用地申请宅基地建房使用（用地面积为XXX平方米），BBB（已婚/未婚）未享受宅基地。
本集体经济组织于XXX年XXX月XXX日召开成员代表会议，经表决，同意我村集体组织成员BBB在该地块申请建房，该地块属社区/村分配用地，用途为农村宅基地。BBB(户主)442000XXXX及其户成员XXX（配偶）442000XXXX、XXX（儿子）442000XXXX、XXX（女儿）44200020XXXX、XXX（女儿）442000XXXX未享受宅基地，符合一户一宅和村庄规划要求，上述内容情况属实，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土地登记手续。
特此证明！
申请人：
中山市小榄镇XXX集体经济组织
XXXX年XX月XX日
